
 

 

 

华电校科〔2018〕11号 

 
 

 

关于干勇等同志聘任的通知 
 

 

校直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华北电力大学科研机构管理办法》（华电校科〔2017〕

18 号），经研究决定，杨勇平校长聘任： 

干  勇为先进材料研究院名誉院长； 

周少雄为先进材料研究院院长。 

以上科研机构负责人为学术任职，无行政级别。聘期为三年，

自 2018年 7 月 21 日至 2021 年 7月 20 日，聘任期间由科学技术

研究院组织年度与聘期考核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0 日 

 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华北电力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7月 20日印发 


